
油尖旺區議會第 111/2016 號文件  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(會 議 於 2 0 1 6 年 6 月 3 0 日 舉 行 )  

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1 6 年 6 月 2 0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撥 款 截 至

2 0 1 6 年 6 月 2 0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2   九 龍 中 醫 院 聯 網

2 0 1 6 / 1 7 年 度 工 作

計 劃  

 委 員 備 悉 醫 院 管 理 局 ( “醫 管 局 ” )提 交 的 年 度 工

作 計 劃 。  
 醫 管 局  

       
C B C  3   關 注 尖 沙 咀 文 化 中

心 一 帶 無 牌 經 營 攝

影 檔 問 題  

 多 位 委 員 不 滿 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、康 樂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 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

署 ” )未 有 妥 善 處 理 文 件 所 述 的 問 題 ， 並 有 卸 責

之 嫌 。  

對 於 食 環 署 代 表 指 攝 影 師 並 不 符 合 「 小 販 」 的

法 例 定 義 ， 該 署 為 此 未 能 引 用 相 關 法 例 向 文 件

所 述 位 置 的 攝 影 師 執 法 一 事 ， 多 位 議 員 要 求 食

環 署 進 一 步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。  

委 員 會 通 過 把 此 議 項 交 由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討 論

和 跟 進 。  

 食 環 署  
警 務 處  
康 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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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
C B C  4   強 烈 要 求 重 置 九 龍

站 平 台 警 員 巡 邏 簽

到 點  

 多 位 委 員 要 求 警 方 在 九 龍 站 平 台 重 置 警 員 巡 邏

簽 到 點 。 他 們 對 警 方 未 能 提 供 檢 討 油 麻 地 分 區

警 員 巡 邏 簽 到 點 的 時 間 表 ， 表 示 不 滿 。  

委 員 會 通 過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項 ， 屆 時 並 會 就

討 論 文 件 提 出 的 動 議 表 決 。  

 警 務 處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7 月  
 

 -  2  -  


